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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非執行董事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林

璟驊先生（「林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自2014年6月28日起生效。 

 

林先生, 41 歲，於2013年4月加入騰訊集團(「騰訊」或「騰訊集團」包括其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為700之騰訊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企業發展事業群戰略發展部總經理，主要負責公司戰略帄

台的構建，集團業務發展戰略的擬定，主導集團各項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對外投資

的業務合作等工作。林先生在近期的騰訊微信商業化、重要的戰略投資合作、以及

互聯網金融業務規劃與推進等重要項目中承擔主要推動領導職責。在加入騰訊前，

林先生為麥肯錫全球合夥人及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在麥肯錫的12年間，林先生主

要服務和研究的領域包括高科技產品、互聯網、通信和媒體等行業，其領導的多項

研究成果在國內的多家財經與商業經營權威媒體發表。在加入麥肯錫前，林先生曾

在台灣的勤業管理顧問公司擔任咨詢師，並於2001年取得哈佛大學商學院的MBA學

位。 

 

 

林先生於委任日期前之過去三年內並無於任何公眾上市公司（香港或海外）擔任任

何其他董事職位， 亦無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位。就董事會

所知，除擔任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外，林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

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林先生並無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香港法例》第571章)第

XV部所界定的任何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證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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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與本公司已簽訂委任函，並據此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任期三年，並

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輪值告退及膺選連任。林先生之董

事酬金為每年380,000港元，董事會或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向林先生授出購

股權。有關酬金乃董事會根據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之推薦意見，並參考林先生之經驗、

職務、職責及現行市況及本公司現時給予其他非執行董事之酬金而釐定。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任何其他與委任林先生有關之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亦無

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之規定需予以披露。 

 

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林先生加入董事會，相信林先生在互聯網領域的豐富經驗和戰

略思維，將可加強本集團的策略規劃，有助本公司打造O2O綜合商貿生態系統，並

體現騰訊作為策略股東對本公司的全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鄭松興  

香港，2014年6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松興先生、梁滿林先生及許揚教授；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為馬介璋博士銀紫荊星章、銅紫荊星章、孫啟烈先生銅紫荊星章、太帄紳士、馬偉武博
士、鄭大報先生及林璟驊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梁君彥先生金紫荊星章、銀
紫荊星章、太帄紳士、李偉強先生、許照中先生太帄紳士及容永祺先生銀紫荊星章，榮譽
勳章，太帄紳士。  

 


